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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健康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校园预防欺凌和处理制度》的通知

各部门、各系：
现将《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校园预防欺凌和处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贵州健康职业学院
2025年12月12日
贵州健康职业学院校园预防欺凌和处理制度

为严肃校规校纪，规范学生行为，加强法制教育，建设平安和谐校园，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加强对校园欺凌事件的预防和整治，从而切实维护文明和谐的校园秩序，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人身及财产安全,根据《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16〕22号）和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和文件规定，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学院各系、学生处、保卫处、后勤处应加强对校园欺凌治理的人防、物防和技防建设力度，确保人员、安全防卫设施及时到位。
第二条 学院学生处应每学期举行预防和处理校园欺凌相关知识的法制讲座。
第三条 学院保卫处协调驻校民警、巡警加强巡查，协助学院开展管制刀具和违禁物品的收缴，杜绝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
第四条 学院学生处、系部学生科要定期召开班主任、辅导员工作会议，研究解决学生心理疏导和矛盾纠纷排解问题。
第五条 学生处、后勤处要定期召开住宿学生室长会议，及时了解住宿学生的困难和要求，有针对性的实施宿舍管理，确保和谐、安全。
第六条 学生处充分利用心理咨询室开展学生心理健康咨询和疏导，公布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治理的电话号码并明确负责人。
第七条 保卫处应督促保安公司落实门卫人员要详实记载交接班记录和来人来访登记表，防止外来人员进入校园闹事。
第八条 发生校园欺凌事件后，保卫处要及时调查处置校园欺凌事件，涉嫌违法犯罪的，及时向公安部门报案并配合立案查处。
第九条 本制度由贵州健康职业学院保卫处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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